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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青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青阳县县级预算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抽查复核 工作规程》的通知

县直各部门（单位）:
为加强县级预算支出绩效管理，提高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质量，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 号）和我县县级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有关规定，我们研究制定了《青阳县县级预算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抽查复核工作规程》。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青阳县财政局 
2022 年 6 月 27 日





抄送：池州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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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阳县县级预算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抽查复核工作规程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县级预算支出绩效管理，提高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质量，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 号）和我县县级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有关规定，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抽查复核的范围包括县级预算部门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以及重点项目和所属单位整体支出部门评价等（涉密部门和项目除外）。
第三条抽查复核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的及时性和规范性，即：是否严格按照相关制度和通知要求，及时组织开展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程序是否规范，是否按时报送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相关材料。
（二）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质量，即：单位自评报告、自评表、部门评价报告内容是否完整、规范、真实；单位自评是否做到全覆盖；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支撑数据资料是否充分；部门评价工作底稿及相关结果是否真实完整、评价报告是否反映问题以及问题是否与事实情况相符、评价结论是否客观准确；单位自评和部门评价结果是否按要求予以应用等。

第四条抽查复核工作坚持公开公平的原则，既聚焦重点项目和重点部门，又兼顾不同行业、不同类型项目和部门。第五条抽查复核工作注重体现专业性、时效性和准确
性。注重与被抽查部门的沟通交流；注重发现亮点、提炼推广工作经验；注重发现工作短板、提出政策建议，推动县级预算部门绩效管理提质增效。

第二章抽查复核对象
第六条抽查复核对象以部门为单位选取，原则上按照每年不低于县级预算部门（不含涉密部门）总数的 20%确定。可根据抽查复核情况和工作需要选择上年已被抽查复核的部门，但重复率不高于 10%。被确定为抽查复核对象的部门，除因工作原因不适合进行抽查复核以外，不得拒绝配合开展抽查复核工作。
第七条确定抽查复核对象采用以下两种方式
（一）部门申报。县级预算部门结合工作需要，主动申报被列为当年度抽查复核对象的，在报送年度部门评价计划时一并申报。
（二）财政抽查。县财政局结合县级预算部门绩效管理情况，确定当年度抽查复核对象，原则上选择预算金额较大、承担重点工作任务较多、项目绩效自评及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满分占比较高的部门。

第三章组织实施
第八条抽查复核工作由县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办公室牵头，联合各业务股室组成抽查复核工作组，采取“财政+预算部门”协同方式具体实施。
第九条抽查复核采取“现场+非现场”方式进行，非现场部分主要是对县级预算部门报送的绩效评价相关材料进行逐项复核，建立工作底稿，分析发现问题，形成问题清单。现场部分主要是根据复核发现的问题，选取部分项目进行现场抽查，查看县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工作资料，以及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核实。
第十条抽查复核过程中，工作组就发现的问题与被抽查部门进行沟通交流，确保问题找准、找实，成绩亮点梳理全面。第十一条根据抽查复核情况，汇总形成抽查复核工作报告。

第四章结果运用
第十二条县财政局向被抽查部门反馈抽查复核有关问题，并将抽查复核有关情况在县级预算部门范围内通报。同时，对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中，不符合绩效评价操作规程等问题进行动态跟踪。县级预算部门要对抽查复核发现的问题及时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措施，并将整改落实情况报县财政局备案。
第十三条县财政局将抽查复核结果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考核挂钩，对绩效管理工作组织不完善、程序不规范、评

价质量不高的部门，相应扣减其当年度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分数；对主动申报并列为当年度抽查复核对象的部门，在其当年度预算绩效管理考核相应考核指标中给予适当加分。

第五章附  则
第十四条本规程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第十五条本规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